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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日照市土地利用的基本情况

根据《日照市土地利用现状更新调查》资料显

示，截至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３１日，日照市土地总面积为
５３．５３万ｈｍ２，农用地４２．８７万 ｈｍ２，建设用地７．１３
万ｈｍ２，未利用地３．５３万 ｈｍ２。其中耕地２３．０７万
ｈｍ２，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４３％；建设用地７．１３万
ｈｍ２，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１３．３％。建设用地中居
民点及工矿用地为５．７８万ｈｍ２，占建设用地总面积
的８１．４％，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１．０８％；交通和水
利设施用地分别为０．４３万 ｈｍ２和０．８９万 ｈｍ２，分
别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６．１％和１２．５％。当前，农
村建设用地以农村居民点用地为主，占全市建设用

地总量的５５．６％，此外，交通运输和水利设施用地
的７０％也处于农村。２００５年全市共５４个乡（镇、街
道），９０个居委，２９０９个行政村，３４０９个农村居民
点，农村居民点用地３．２３万 ｈｍ２，人均用地１６６．７６
ｍ２。

２　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１）农村居民点占地面积大，布局分散混乱，基
础设施不完备。据日照市乡镇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查

资料，全市共有小于１００人的村落１７０个，过小的村
庄规模，首先，极大地增加了公共设施和生活基础设

施的建设难度；其次，用地量大，环境治理成本高，造

成了土地的不经济利用；同时，其附属设施不能形成

规模效益，既浪费了土地，又阻碍了农村社会经济的

发展。

　　（２）村镇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不协调，缺乏严
格的村镇规划指导和管理。目前主要存在如下问

题：①村庄道路质量较差；②基础设施不完备，下水
道等排水系统不完善，缺乏垃圾处理等环保设施；③
村庄建筑布局混乱，内旧外新，建设层次差别大，功

能混杂，缺乏公共活动场所和文化娱乐场所；④村内
和村庄周边存在大量空闲和闲置土地，土地浪费严

重，“空心村”现象普遍。近年来，日照市虽然多次

制订中心村、镇建设规划，但由于涉及资金、土地以

及权属调整等问题，大多数农村规划落实的不理想，

农民住宅居住规模小，生活基础设施缺乏。

（３）盘活存量土地难度大。尽管各级政府对盘
活存量土地的认识有所提高，也制定了有关处置办

法和规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还存在着诸多困难。首先，许多闲置土地是由于政

府动迁、规划调整以及基础设施未到位造成的，处置

难度较大。其次，有的地方政府领导有顾虑思想，行

动上不主动，怕失去政府信誉，怕影响投资环境。第

三，政府财力不足，有些闲置土地需有偿收回，特别

是建设用地“置换”，复垦一亩砖瓦窑场需资金１万
～１．５万元，复垦１亩旧村址，需３万元以上，大多
数区县政府感到财政压力很大。

（４）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缺乏法律支撑。
虽然日照市在这方面做了试点，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２
个方面：一是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依据在法律法规上

存在障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尚无明确的法律规

定，用地单位和个人在集体建设用地可以进入市场

流转的前提下，对于使用集体建设用地还是使用国

·３·

第２５卷第１１期　　　　　　　　　　　　　　　山东国土资源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 ０４ ２１；修订日期：２００９ ０５ １９；编辑：曹丽丽
作者简介：刘海玲（１９７３—），女，山东日照人，工程师，主要从事国土资源规划工作。



有建设用地选择方面，还是倾向于国有建设用地。

二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实现抵押权存在障

碍。《担保法》明确规定：“抵押人所有的房屋和其

他地上附着物可以抵押，乡镇、村企业的土地使用权

不得单独抵押。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设物抵

押的，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可以同时抵押。”

房地产抵押权依法执行中涉及集体土地使用权的，

按现行规定必须统一征为国有。这些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集体土地的有效流转。

３　对策建议

（１）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人民群众集约节
约利用土地的思想观念和公众参与意识。通过报

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教育，宣传集约

利用土地的重要意义，让全市人民都深刻认识到土

地问题直接影响到日照的经济发展，是关系到国计

民生的重大问题。增强市民爱护土地，特别是集约

利用土地的观念，营造浓厚的集约利用土地的氛围。

（２）建立健全集约利用土地的规章和制度。坚
持“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提高执法队伍

的执法水平，对于盲目占用土地、浪费土地的行为，

特别是直接和间接污染或破坏土地的行为进行严厉

制裁。建立预防预警机制，完善土地巡查网络，加强

土地动态巡查，把土地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３）加大科技和资金的投入，实行专款专用。
一部分资金用于农民进行科学文化培训，使农民掌

握土地的自然、经济、社会属性，从而更好地利用土

地为其提高经济效益；一部分用于技术和设备的改

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治理水土

流失，从而更快更好地使土地利用由粗放型到集约

型转变。

（４）进一步强化规划的科学引导作用，优化产
业布局。在建设预留地的安排上，可按一定比例，留

有可调整区域。处理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

体规划的关系，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

划的前提下，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提高土地集约利

用程度，重点发展那些投资强度大，科技含量高，土

地集约利用程度高的行业，逐渐淘汰占地大、不环

保、浪费土地资源的行业。

（５）严格控制增量，积极盘活存量，提高土地利

用效率。一是严格执行闲置土地处置的政策规定，

进一步加强闲置费收取工作。对认定为闲置土地

的，按规定向土地使用者征收土地闲置费，签订开工

协议，督促其开工建设或续建。对资金无法落实到

位的，采取“腾笼换鸟”措施，及时调整建设项目。

对利用率不高造成局部闲置的，督促企业采取增资

扩建措施，严格控制该企业另外新增用地。对闲置

２年以上的土地，依法收回，重新配置土地资源。二
是加大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力度，国土资源部门及

时向税务部门提供城镇土地使用者的名称、面积、地

点等有关信息，加强税收征管，增加土地使用成本，

从源头上扼制圈占土地和浪费土地的行为。三是探

索闲置宅基地的有偿收回机制。对农户主动退出闲

置宅基地的，给予一定经济补助，从经济上提高清理

农村闲置土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逐步提高群

众的节约用地意识。

（６）全面建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机制。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要求占用更多的农村土地，在国家保证

耕地数量、确保粮食安全的大前提下，应当允许农村

相对大量剩余的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流转。当前农村

出现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的要求，符合

市场经济配置资源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从事的职业范围日益扩大，农民也不再

限于从事传统农业生产，造成集体土地收益分配无

章可循，引发新的矛盾。建议研究制订有关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管理办法，为集体土地收益合理分

配提供法律规范。

（７）加大投入，大力推进土地整理。农村居民
点整治是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和集约化程度、

促进土地有序、合理与科学化利用的重要手段。开

展农村居民点治理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善农村用地无

序、低效的现状，营造和谐的人居环境；为推动农村

两个文明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创造条件。加强城乡

“增减挂钩”试点和建设用地置换管理，通过建设用

地复垦、村庄搬迁、合并等方法，把规模小、自然村

多、居住分散的村集中到中心居民点，减少水、路、电

等公共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对土地的占用。各级财政

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新增建设用偿使用费、土地出

让金、农业开发等资金要着重于农村村庄整理。

·４·

第２５卷第１１期　　　　　　　　　　　　　　　　山东国土资源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sddz11

